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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將 辯 論 促 進 港 深 合 作  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 
 

立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 （ 六 月 十 七 日 ） 上 午 十 一 時 在 立 法 會 大 樓 會 議 廳 舉 行

會 議 。 在 會 議 上 ， 議 員 將 辯 論 一 項 有 關 促 進 港 深 合 作 的 議 案 。  
 
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劉 江 華 議 員 提 出，內 容 為 ：「 金 融 海 嘯 衝 擊 之 下，香 港 經 濟 發

展 在 危 機 中 應 尋 找 新 的 機 遇 ， 加 強 與 深 圳 合 作 ， 經 營 珠 三 角 將 是 未 來 香 港 新 的

經 濟 動 力 ； 近 期 ， 國 務 院 已 批 准《 深 圳 綜 合 配 套 改 革 試 驗 總 體 方 案 》， 深 圳 提 出

要 與 香 港 共 建 全 球 性 的 ‘物 流 中 心 ’、 ‘貿 易 中 心 ’、 ‘創 新 中 心 ’和 ‘國 際 文 化 創 意 中

心 ’，這 是 中 央 落 實《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改 革 發 展 規 劃 綱 要 (2008-2020 年 )》的 舉 措，

香 港 亦 應 把 握 時 機 ， 改 變 思 維 ， 主 動 規 劃 未 來 ； 本 會 促 請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：  
 

(一 )  採 取 主 動，盡 早 就 共 建 全 球 性 的 ‘物 流 中 心 ’、‘貿 易 中 心 ’、‘創 新 中 心 ’
和 ‘國 際 文 化 創 意 中 心 ’， 與 深 圳 市 展 開 協 商 ， 深 化 合 作 關 係 ；  
 

(二 )  加 強 香 港 與 深 圳 的 金 融 合 作，協 助 本 港 證 券 公 司 在 深 圳 開 設 辦 事 處 先

行 先 試 ， 並 研 究 港 深 兩 個 交 易 所 合 併 的 可 行 性 ， 從 而 結 合 兩 地 優 勢 ， 增 加 市 場

的 深 度 和 廣 度 ， 鞏 固 香 港 作 為 國 際 金 融 中 心 的 地 位 ；  
 

(三 )  創 立 新 的 港 深 合 作 機 制 ， 研 究 成 立 港 深 綜 合 機 遇 辦 事 處 的 可 行 性 ；  
 

(四 )  製 訂 宣 傳 策 略，把 香 港 與 深 圳 以 至 珠 三 角 的 合 作 機 遇 推 展 至 全 球，吸

引 更 多 投 資 及 人 才 匯 聚 ；  
 

(五 )  與 深 圳 市 協 商 共 同 規 劃 和 發 展 深 圳 前 海 地 區，探 討 港 深 共 同 經 營 前 海

合 作 區 域 的 可 行 性 ；  
 

(六 )  加 快 推 進 港 深 重 大 基 礎 設 施 的 對 接，加 快 推 行 深 圳 居 民 往 來 香 港 的 便

利 措 施 ， 實 現 人 流 、 資 金 流 、 物 流 、 資 訊 流 更 便 捷 ；  
 



(七 )  協 助 香 港 專 業 服 務 業 入 深 圳 發 展，落 實《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立 更 緊 密

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 補 充 協 議 六 在 法 律 、 建 築 、 醫 療 、 研 究 和 開 發 、 房 地 產 、 會

展 、 電 信 、 視 聽 、 分 銷 、 銀 行 、 證 券 、 旅 遊 、 文 娛 、 海 運 、 航 空 運 輸 、 鐵 路 運

輸 、 個 體 工 商 戶 、 人 才 中 介 、 印 刷 出 版 、 公 用 事 業 服 務 等 20 個 領 域 進 一 步 放 寬

市 場 准 入 的 措 施 ；  
 

(八 )  與 深 圳 市 共 建 綠 色 環 保 城 市，提 高 深 圳、香 港 的 空 氣、水 的 質 素，發

展 綠 色 環 保 產 業 ；  
 

(九 )  與 深 圳 市 共 同 發 展 教 育 產 業 ， 協 助 本 港 專 上 學 院 在 深 圳 開 設 分 校 ；  
 

(十 )  與 深 圳 合 作，促 進 香 港 產 品 進 入 內 地 內 需 市 場，打 響 香 港 品 牌，協 助

香 港 企 業 轉 型 ；  
 

(十 一 )  盡 快 落 實 深 港 河 套 區 的 各 項 發 展 方 案 ； 及  
 

(十 二 )  促 進 兩 地 融 合 ， 包 括 取 消 兩 地 的 電 話 漫 遊 費 ， 發 展 兩 地 通 用 的 ‘八

達 通 ’（ 電 子 錢 包 ）， 建 立 貫 通 兩 地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系 統 ， 增 設 二 十 四 小 時 通 關

口 岸 等 。 」  
 

葉 劉 淑 儀 議 員 、 張 宇 人 議 員 、 梁 君 彥 議 員 、 何 俊 仁 議 員 、 何 秀 蘭 議 員 、 湯

家 驊 議 員 、 陳 茂 波 議 員 及 陳 健 波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劉 江 華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 

議 員 將 會 辯 論 另 一 項 有 關 香 港 政 治 制 度 改 革 方 案 的 議 案 。 該 項 議 案 將 由 梁

國 雄 議 員 動 議，內 容 為：「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訂 立 全 民 公 投 法，就 香 港 的 政 改 方 案 進

行 全 民 公 投，以 實 現 港 人 高 度 自 治 原 則，讓 香 港 市 民 決 定 2012 年 普 選 行 政 長 官

及 全 部 立 法 會 議 員 ， 貫 徹 聯 合 國 《 公 民 權 利 和 政 治 權 利 國 際 公 約 》 有 關 規 定 ，

還 政 於 民 。 」  
 

何 秀 蘭 議 員 及 黃 毓 民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梁 國 雄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 

法 案 方 面，《 2009 年 家 庭 暴 力（ 修 訂 ）條 例 草 案 》將 會 提 交 立 法 會 作 首 讀 及

二 讀 。 有 關 的 二 讀 辯 論 將 會 中 止 待 續 。  
 

此 外 ，《 2009 年 紀 律 部 隊 法 例 （ 雜 項 修 訂 ） 條 例 草 案 》 及 《 2009 年 應 課 稅

品 （ 修 訂 ） 條 例 草 案 》 的 二 讀 辯 論 將 會 恢 復 進 行 ， 有 關 的 法 案 若 獲 議 員 支 持 及

通 過 二 讀 ， 將 會 進 入 全 體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並 進 行 三 讀 。  
 

在 會 議 上 ， 議 員 又 會 就 不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二 十 項 質 詢 ， 其 中 六 項 要

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 



公 眾 人 士 可 利 用「 立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或 立 法 會

網 頁 （ www.legco.gov.hk） 索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 

歡 迎 市 民 在 立 法 會 大 樓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 ； 如 欲 預 留 座 位 旁 聽 會 議 ，

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 透 過 立 法 會 網 頁 的

“ 語 音 廣 播 ＂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 
 
完  
二 ○ ○ 九 年 六 月 十 五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
